附件
具体整改情况表
	整改任务
	个别目标设定标准低。《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十四五”规划》要求，到2025年邯郸市PM2.5浓度要达到40微克/立方米，而《邯郸市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实施方案》《邯郸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均将目标定为42微克/立方米，差于省定目标2微克/立方米。

	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
	到2025年完成省“十四五”规划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整改措施
	（1） 提高政治站位，在制定目标时加强沟通对接，确保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制定年度目标。
（2） 加快推进省、市年度工作要点中各项重点任务，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完成省“十四五”规划空气质量改善目标，PM2.5浓度达到40微克/立方米以下。

	完成情况
	（1）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与省级部门沟通对接，严格落实省空气质量目标要求。
（2） 按照省、市年度工作要点要求，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细。2025年，我市PM2.5浓度为38.6微克/立方米，达到《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十四五”规划》要求。



	整改任务
	规划编制不及时。2023年12月，国务院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空气质量未达标的设区市编制实施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邯郸市至今未编制出台。

	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
	完成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编制

	整改措施
	（1） 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委托高水平专业机构，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论证评估，高质量完成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编制。
（2） 狠抓规划落实。定期调度各县（市、区）和市有关部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确保各项措施有序有效推进，推动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完成情况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23〕24号）关于编制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的要求，我局深入研究谋划，结合邯郸实际，牵头编制了《邯郸市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2025年12月23日，邯郸市人民政府印发了《邯郸市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并在政府官网上公布。
（2） 市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定期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议，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细，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我市综合指数4.058，全国倒26、较2024年（倒24）前进2个位次，同比下降9.2%、改善幅度全省正3。




	整改任务
	《邯郸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到2025年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大气氨排放量较2020年下降5%。督察发现，氨排放底数不清，2020年无排放数据，当前排放量未核算，氨减排目标有落空风险。

	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
	明确基准年氨排放量，完成减排目标

	整改措施
	（一）加强与省生态环境厅对接，核清2020年氨排放基数，全面摸排现有畜禽养殖场氨排放量，核算2025年畜禽养殖场大气氨排放减排目标完成情况。
（二）积极推进氨减排项目实施。加快实施馆陶县6家、邱县5家、大名县4家、武安市3家、永年区3家、肥乡区2家、临漳县4家、广平县2家、涉县1家、冀南新区1家养殖场圈舍除臭、堆肥除臭和优化清粪频率等治理项目，减少氨排放，完成2025年较2020年下降5%减排目标。

	完成情况
	（1） 经与省生态环境厅沟通对接，根据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和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型规模畜禽养殖场氨减排目标及减排量测算方法的函》，河北省2020年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氨排放基准值为32793.9吨。省生态环境厅根据相关氨排放量测算方法，确定邯郸市2020年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氨排放基准值为1328.23吨。按照减排5%计算，邯郸市氨减排量任务目标为66.41吨。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初步核算结果，“十四五”期间，邯郸市共14家企业完成了氨减排工程改造，共产生减排量154.88吨，完成减排任务目标。
（2） [bookmark: _GoBack]积极推进氨减排项目实施，市委主要领导调研畜禽养殖氨减排和恶臭处理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多次调度，积极推进养殖场圈舍除臭、堆肥除臭和优化清粪频率等治理项目，已完成2025年较2020年下降5%减排目标。

	整改任务
	“碳管家”管理平台建设进度滞后。《2025年大气工作要点》要求11月底前完成“碳管家”管理平台建设，督察时，该项目资金正在申报审核中，按期完成难度较大。

	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
	建设“碳管家”管理平台

	整改措施
	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安排部署，由省级统一推进“碳管家”管理平台建设，对活性炭使用加强管理。

	完成情况
	经沟通，省生态环境厅已建立“碳管家”管理平台，各市不再建设。







	整改任务
	臭氧综合治理存在短板。《邯郸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要求，加强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制定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行动方案，推动PM2.5浓度持续下降，有效遏制臭氧浓度增长趋势。督察发现，邯郸市未制定行动方案，2024年未下达年度控制指标，20个县（市、区）中有19个臭氧浓度同比不降反升。2025年6月1日至7月16日，邯郸市臭氧浓度由146.0微克升至184.4微克，升幅38.4微克，拉高综合指数0.24，导致全国排名下降39名。

	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政府（管委会）

	整改目标
	完成2025年度臭氧控制目标

	整改措施
	（1） 加强VOCs末端治理提升改造。全面梳理本地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催化和低劣质量活性炭炭箱等低效治理设施，实现动态清零。聚焦重点区域开展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设施评估对活性炭使用情况现场抽测，督促活性炭足量保质安装使用。
（2） 加强源头替代和无组织治理。加强对全市312家企业涂料、油墨等原辅材料使用监管，开展原辅材料使用情况抽查，强化低挥发性原辅材料使用指导帮扶，最大限度减少溶剂型涂料、油墨使用，从源头有效减少VOCs排放。排查全市894家涉VOCs企业无组织收集情况，建立问题清单，及时交办整治提升。加强对储罐罐体、浮盘边缘密封垫、呼吸阀、泄压阀等关键配件检查更换工作，并定期开展密封性检测。
（3）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加强VOCs在线监测运维监督管理，坚决打击违法排污、在线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四）加强NOx治理提升。工业源上，邀请专业团队对全市483台脱硝设施和钢铁行业14台活性焦治理设施开展专项整治提升，查找设施设计、运维短板，提升脱硝效率，确保稳定达到氮氧化物管控限值。移动源上，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大新能源车辆推广使用力度，重点区域内，市政作业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渣土车、商砼车等所有物料运输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

	完成情况
	（一）各县（市、区）持续开展低效设施排查，发现一处取缔一处，实现全年动态清零，2025年共发现武安市1家使用低效设施，并已完成实施升级改造。全市458套活性炭吸附治理设施全部完成活性炭更换；组织开展活性炭抽测，除停产或停用的54套设施外，其余404套均完成碘值检测。2025年，我市臭氧浓度为171.2微克/立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二）全市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家具制造等重点企业共312家，根据各县（市、区）统计上报数据，均已完成低挥发性原辅材料源头替代工作；目前，仅有永年区、涉县、广平县各上报1家企业申请治理设施豁免，经市局审核，符合豁免条件的只有1家，已上报省厅并初步通过省厅专家组现场核查。组织各县（市、区）对储罐罐体、浮盘边缘密封垫、呼吸阀、泄压阀等关键配件更换工作开展检查，并每季度开展一轮泄漏检测，发现破损泄漏点838个，并已全部实施修复。
（三）加大问题线索分析研判力度，加强企业执法监管，依法依规查处企业违法排污、在线数据造假等行为。
（四）组织召开多轮次活性焦治理设施提升座谈会；按照省厅通知，组织县区排查发现问题11项，均已完成整改提升；聘请众联专家团队对全市活性焦治理设施进行全面诊断和帮扶提升，持续加强监管，确保稳定高效运行。加大新能源车辆推广使用力度，指导企业签订长期运输合同中，明确优先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带动上下游链条运输新能源化。重点区域内，市政作业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渣土车、商砼车等所有物料运输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



